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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礼乐征伐之所出，孔子判定春秋社会乃是无序的社会，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以君臣、父
子各尽其责为基础的社会。继而，孔子坚持从周正名与以仁释礼的思想，通过正名与援仁入礼来重

整和重构社会秩序。在这种重整与重构中，孔子通过提倡君子人格和养民、教民、治民并举对社会

秩序中的不同主体进行了安顿。孔子的社会秩序观启示我们，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融

入时代精神，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教育感化、制度保障与榜样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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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秩序思想。瞿同
祖［１］曾言：儒家是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的。“五

四”思想界的激进主义者往往将儒学视为维护封建

专制的意识形态，而儒家关注社会秩序的做法也成

了很多人攻击儒学的口实。之后，学界对儒家社会

秩序思想进行客观研究者不多，对孔子秩序观的研

究情况更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在解读相关文本的

基础上，梳理和归纳孔子的社会秩序思想，并发掘其

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对现实秩序的判定与对理想秩

序的设定

　　判定社会秩序优劣的标准是社会秩序观的基本
内容之一，也是理解孔子社会秩序观的前提。孔子

判断社会秩序优劣的标准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

出。”［２］（Ｐ１７４）礼乐制度和战争出自天子或出自诸侯分

别是判定社会秩序优劣的标准。“自诸侯出，盖十

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

三世希不失矣。”［２］（Ｐ１７４）在孔子看来，礼乐征伐如果

不是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那么就不会长久；出自

大夫或陪臣就更是如此。在西周鼎盛时期，礼乐征

伐专属于天子；周平王东迁之后，随着周王室的衰

微，五霸迭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频繁出

现。而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中，由于缺少法的有效约

束，上行下效是无法避免的现象，诸侯的僭越必然带

来大夫、陪臣的僭越，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就无法避免

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孔子才会说：“天下有

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２］（Ｐ１７４）

依据上述标准，孔子判定春秋时期是一个无序

的社会：“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２］（Ｐ１７５）理想的社会秩序显然

不是这样的。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社会秩序必须做

到人安其位、各司其职：“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２］（Ｐ１２８）此处涉及君臣、父子两对关系，其中又以

父子关系更为核心，这也是移孝作忠的根据。该论

断虽有维护等级制度的意向，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君

臣父子要尽到各自的职责。先看父子关系：“事父

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２］（Ｐ４０）父

子之间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但这种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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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对平等的，对父母的孝是最基本的要求，子对父

是可以“谏”的，关键是要注意方式。再看君臣关

系：“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２］（Ｐ３０）虽然后儒移孝

作忠，但君臣关系并不等同于父子关系，臣对君的忠

是有条件的，即君以礼待臣。由于君臣之间不存在

类似父子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因此两者之间的关

系甚至可以解除：“以道事君，不可则止。”［２］（Ｐ１１７）可

见，孔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绝非后世所宣扬的愚

忠。当然，孔子也明确反对臣弑君的行为：“陈成子

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

君，请讨之。’”［２］（Ｐ１５３）可见，理想的社会秩序是君

臣、父子各尽其责，否则就是“礼崩乐坏”的无序

社会。

在《论语》中，孔子关于君臣、父子秩序的设定

只是一个比较低的要求，更高层次的要求体现在

《礼记·礼运》的相关描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

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

同。”［３］这是儒家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经典描述，也是

对孔子社会理想的进一步升华。然而，现实的社会

并非一个理想的有序社会，因此，如何变现实的无序

为理想的有序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对传统秩序的创造性诠释

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孔子对前人的思想

资源进行了一番选择，并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

第一，从周正名。作为一个十分熟悉传统的思

想家，孔子重构秩序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选择、利用

“三代”资源。“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

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

征之矣。”［２］（Ｐ２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

周。”［２］（Ｐ２８）显然，孔子从周，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周

比夏、商两代的文献更为丰富，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则

是孔子认为周文化比起夏、商两代有更多的优势。

然而，孔子时代周文疲弊，各种僭越行为造成了名实

混乱。因此，孔子提倡正名：“子路曰：‘卫君待子而

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

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

子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

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

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与其言，无所苟而

已矣。’”［２］（Ｐ１３３－１３４）

孔子所谓正名，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名实

一致，即循名求实，有君之名，须有君之实质；有臣之

名，须有臣之实质。父子亦然”；其二，“名分相符，

即依名守分，有君之名，须守君之本分，有臣之名，须

守臣之本分。父子亦然”。［４］表面上，孔子的这种做

法是在维护既有的等级名分，因此有人将其等同于

“恢复已经衰颓的周礼中的等级名分”，继而认为其

思想是守旧的———如冯友兰［５］在其《中国哲学史》

中就持此观点。其实，孔子倡导正名是有其现实原

因的，决非“复古倒退”，其目的是强调人们（主要是

为政者）要主动约束自己的欲望以符合自己的“名

分”，而非简单地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这是对制

度的重整而不是简单的“恢复”，它有利于社会的安

定和发展，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正名，可以使

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如此，各种因欲望张扬而造

成的僭越行为就会逐渐消失，社会也会逐渐回到符

合礼之要求的秩序之中。

第二，以仁释礼。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孔子

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礼乐制度本身的崩溃，而是

人们内心对礼乐秩序的忘却最终使其成为没有灵魂

的、僵死的躯壳：“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

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６］这种拘泥

于礼的形式而忽略礼的本质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

遍的。因此，孔子才会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

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２］（Ｐ１８５）为了使礼乐获

得新生，孔子援仁入礼，就是要唤醒人们内心对礼乐

秩序的自觉。当然，孔子所说的礼乐并不完全等同

于西周初年的礼乐，它已经从外在的规范变成内在

的自觉了。为了将礼乐秩序植入人的内心，孔子将

其解释为人之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

仁，如乐何？”［２］（Ｐ２４）既然仁是人之本质，则只要将仁

唤醒，就可以重构人内心的秩序，而内心秩序的外化

就可实现社会秩序的重构。

这种重构有可能吗？在孔子看来，这是完全可

能的。一方面，孔子认为人性平等，所谓“性相近

也，习相远也”［２］（Ｐ１８１）；另一方面，仁根植于人性之

中，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２］（Ｐ７４）。当

然，在孔子那里，仁的含义十分复杂，但“仁之成就，

始于主观之情感，终于客观之行动”［７］（Ｐ５７）的特征，

保证了礼乐制度可以通过仁获得新生。非但如此，

作为主观情感的仁，还是安顿人心、处理人心秩序的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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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原则与手段。

　　三、对社会秩序中不同主体的安顿

理想秩序的实现离不开人。在孔子看来，不同

的人其作用是不同的：君子是实现理想秩序的主体，

是主动者；而普通民众则是需要被安顿在这一秩序

中的分子，是被动者。

１．提倡君子人格
重构理想的礼乐秩序离不开君子，这一重任主

要由君子承担。为什么只有君子才能承担起重构理

想社会秩序的重任？这涉及到理想与现实的问

题———虽然人性平等，但理想并不等于现实，现实中

人与人是有差距的，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

移”［２］（Ｐ６１，Ｐ１８１）。所以，重构社会礼乐秩序的重任只

能由“中人以上”的君子承担。然而，君子有什么样

的规定性呢？有人认为，君子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体

系中，“指称的基本对象是政治中人，而不是后来宽

泛意义上的道德指称”［８］。说君子主要是处于政治

上的在位者而非普通民众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

在孔子那里，君子还应包括道德高尚者，如“人不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２］（Ｐ１）中的“君子”显然不

必是政治上的在位者，政治上的在位者只是其原始

义。因此，理想的君子是德与位同时具备者，类似于

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孔子所说的君子不是普通的、作为芸芸众生的百姓，

而是能够担当道义的人。

担当道义的君子应如何重构秩序呢？在孔子看

来，就是通过君子的“修己”达到“安人”、“安百姓”

的效果：“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

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

诸。’”［２］（Ｐ１５９）君子“修己”是唤醒自己内心对秩序的

自觉，这是重整外在秩序的基础；“安人”、“安百姓”

则主要是通过君子恪守秩序而对百姓产生示范作用

来实现的，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

星共 之”，“道 之 以 德，齐 之 以 礼，有 耻 且

格”［２］（Ｐ１１，Ｐ１２）。用庄子的话说，就是由“内圣”而“外

王”［９］。与庄子“内圣”为本、“外王”为末［１０］不同，

在孔子那里“内圣”固然很重要，但绝不能取代“外

王”。虽然“内圣”是“外王”的基础，但“外王”是孔

子一生都未曾放弃的追求，只要有机会实现自己的

政治理想，孔子是十分乐意做官的，因而子夏说的

“学而优则仕”［２］（Ｐ２０２）也是符合孔子本意的。即便

孔子晚年不再求仕，一心编（著）书、授徒，也仍然没

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无论是以“思无邪”为宗旨

的《诗经》，还是记载古代圣王治国之政治经验的

《尚书》，都表现出其明显的政治意图，而《春秋》所

体现的“春秋大义”的政治立场和意图更是十分明

显；在讲学中，孔子也并非以培养有知识的人为目

的，而是为了培养能够实现“王道”的士与君子。所

以，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是其思想内在的、

不可分割的两个向度，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两者缺

一不可，他们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然

而，“内圣”就一定能达到“外王”吗？孔子想到了这

个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主要体现

在其治民之术中。

２．养民、教民、治民并举
除了君子，世上更多的是普通民众，如何安顿这

些人是重构理想社会秩序无法回避的大问题。为解

决这一问题，孔子提出了三个策略，即养民、教民、

治民。

首先是养民。养民是孔子一贯的主张：“子适

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２］（Ｐ１３６－１３７）如何养民？孔子云：“道千乘之

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２］（Ｐ４）又云：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

者舒，则财恒足矣。”［１１］（Ｐ１２）孔子之所以重视养民，一

方面与其仁的精神相关［７］（Ｐ６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

他认识到必要的财富是德性与秩序的基础。这与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１２］的道理

有相通之处。但孔子并不提倡以追求财富为目的，

而认为财富应该是完善德性的手段，所谓“仁者以

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１１］（Ｐ１２）。在财富分配上，

孔子明确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

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２］（Ｐ１７２）这仍然是出

于对秩序的考虑。

其次是教民。在孔子那里，养民是为了给社会

秩序的安定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理想的秩序

并不会随着基本物质生活的满足而自然建立，因此

需要对民众进行教化。孔子的教化理论十分丰富，

其最基本的做法就是以身作则，所谓“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２］（Ｐ１２９）。又云：“苟正其身矣，

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２］（Ｐ１３８）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

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２］（Ｐ１３５）在位者与君子以身作则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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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化民众的关键，君子、民众都做到“正”，方能实

现社会的安定与秩序的重建。

最后是治民。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通过

教化而遵守秩序的：一方面，有些人是不好教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２］（Ｐ８１）———此句中的

“可”不是“可以”而是“容易”之意，这与孔子“有教

无类”［２］（Ｐ１７０）的主张完全一致。这是显而易见的：对

于某些人，让他照着做可能比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这

样做更容易。另一方面，总是存在一些不受教因而

教不好的人，这也是事实，因为教育并不是万能的。

对于“不好教”（不易教）和“教不好”的人，采用强

制手段即政与刑也就无法避免了。然而，孔子认为，

政与刑的作用是消极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

免而无耻”［２］（Ｐ１２），因此政与刑只是实现教化和社会

秩序重建的辅助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萧公权

才会说孔子“倾向于扩大教化之效用，缩小政刑之

范围。其对道德之态度至为积极，而对政治之态度

殆略近于消极”［７］（Ｐ６３）。

　　四、孔子社会秩序观的当代价值

孔子通过从周正名与以仁释礼对传统秩序的创

造性诠释，以及通过提倡君子人格与养民、教民、治

民并举来安顿社会秩序中不同主体的思想，对我们

构建与维系良性社会秩序有重要启示。

第一，良性的社会秩序需要不断融入新的时代

精神。孔子的社会秩序观并不是对西周旧秩序的简

单重复，而是依据仁的精神对传统秩序的创造性诠

释与重构。伴随着春秋时期人文精神的跃动、井田

制的瓦解和现实王权的衰落，维系以礼制为特色的

社会秩序的各种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大改变，原有秩

序岌岌可危，这是孔子改造周礼的最根本原因。而

孔子改造原有礼制秩序的基本方式就是融入当时正

在蓬勃兴起的人文精神。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今社

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文化观念的碰撞与交流更

加频繁。因此，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必须不

断地输入时代精神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

第二，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一定的

物质基础。孔子重视养民，主要是强调要让百姓在

经济上实现富足，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百姓进行有

效的教化。这一认识十分朴素，却是颠扑不破的真

理。现代社会也是如此，要想建构并维系良性社会

秩序，必须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且这种

需求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第三，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教育与

感化。人们对物质的欲求有时是无止境的，孔子正

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尤其重视教化的作用，将教化作

为重构社会理想秩序的基本手段。当今社会要建构

与维系良性的社会秩序，亦应对国民进行教育与感

化。当然，这种教育不能仅停留于标语、口号，而要

变生硬呆板的道德说教为润物无声的绵绵细雨，以

增强其亲和力、感染力，让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内在

的德性品格。

第四，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制度的

保障。面对那些无法教化的民众，孔子并没有排斥

政与刑的作用。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同样如此，

秩序的建构与维系仍然需要一定的强制措施，而这

离不开较为完备的制度保障，如此方能避免政随人

迁，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

第五，良性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需要榜样的

示范作用。孔子认为君子在重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启示我们，社会秩序的建

构需要发挥榜样的作用。政治上的在位者和公众人

物的言行会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网络时代

这种示范效应尤为显著，因此政治上的在位者及公

众人物必须自重。另外，要有意识地发现和保护那

些能对社会秩序产生积极影响的榜样，要有一定的

激励机制，并对之进行倡导和宣传，以充分发挥其促

进良性社会秩序建构与维系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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